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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对我国的启示

———以巴黎为例

张恺 周俭

【摘要】分析了法国城市规划编

制体系的特点，阐述了保护区规

划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关系及

其特殊性，着重指出保护区规划

的独立性及其完善的配套规定，

并探讨了法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

系对我国保护规划编制方法的借

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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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一般的城市地区，法国

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大致可分为

总体规划（L<+MB, N087<;728 @’

OBM-,.7B7-; 7; @’ I8>,-05B7，

LNOI） 和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规 划

（ P9,- @’ Q<<26,;01- @75 L195，

PQL）两个层次。总体规划又译

为“战略规划”，是对城市地区、

城市周边的郊区和农村地区，以

及城市周围各类开发区的战略性

用地发展规划。城市土地利用规

划则用于指导城市的日常建设，

即作为建设许可证的审批依据。

总体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

编制是不同步的，总体规划是对

今后几十年城市发展的预测及计

划，而在此期间，城市土地利用

规划可能不断修改以适应新出现

的问题。对于被国家列为保护区

（L7<;728 L,2F7.,8@M）的 特 殊 城

市地区，则必须单独编制保护区

规划（P9,- @7 L,2F7.,8@M 7; @7
R057 7- S,9728，PLRS），保护区

规划也同时行使保护区范围内土

地利用规划的作用。

B 总体规划

法国的总体规划是一种战略

性规划，它是对未来城市基本用

地结构和基础设施发展的计划；

同时保证在城市向外扩展时旧城

区与新区的建设发展保持平衡，

城市与周边的郊区、农业地区以

及自然地区保持平衡。它对城市

土地使用发展的指导性主要体现

在两个方面，一是指出城市用地

扩展方向，成为城市土地利用规

划的编制依据；二是对城市未来

重要发展项目的选址。其内容即

具有战略指导性又对城市建设具

有具体的计划性。

!特点

法国总体规划的用地分类不

是单纯的用地功能划分，而是综

合考虑了城市功能、重要发展项

目和未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

众多因素。其最为重要的特点是

对重要发展项目的选址，如指出

住宅改造地区、新增大型公共设

施、新增大型公共空间、新增重

要基础设施等的位置及规模。通

过对重大建设项目布局的把握，

为城市整体布局的发展预先构筑

一个总体框架。

C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

法国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

编制深度很难归入我国城市规划

体系的某一层次，作为管理日常

城市建设的规划文件，城市土地

利用规划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产

生，其图纸及建设配套规定是审

批建设许可证的直接依据，其作

用相当于我国在整个城市范围内

制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
法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建

设配套规定相当于我国的规划管

理技术规定。国家对城市土地利

用规划的内容有统一的规定，每

个城市的土地利用规划中，对每

一类城市用地都必须包括 % 部分

!) 个条款的建设规定，它们分别

是：

第一部分“用地功能”（T,?
;287 @7 9’Q<<26,;01-），包 括 #
个条款：允许的用地功能、禁止

的用地功能。

第二部分“土地建设规定”

（G1-@0;01- @7 9’ Q<<26,;01- @2
L19），包括 !! 个条款：出入口

及道路、市政设施设置、用地的

特殊情况、建筑物与道路的空间

关系、建筑物与相邻地块建筑的

空间关系、同一个地块上建筑物

之间的空间关系、建筑密度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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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限高、建筑外观、停车、开放

空间和绿地。

第三部分“土地建设容量”

（!"##$%$&$’(# )’*++,-.’$"/），包

括 0 个条款：容积率、对超过容

积率的规定。

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建设配套

规定的控制单元是用地类别而不

是地块，也就是说，城市用地分

为几类，就有相应几组的 1 部分

23 条规定，它们共同组成该城

市的土地利用规划规定。对应于

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同一类用

地，其建设配套规定在整个城市

中普遍适用，只有保护区除外。
图 ! 巴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

图 " 马雷（#$%$&’）保护区规划

!特点

（2）用地分类

法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对

用地的分类不仅仅以用地功能类

型为依据，而且是一种同时考虑

功能、区位、密度、形态特征、

开发方式、以及规划规定的类同

性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分类的 方

法，其分类的目标是同一类用地

对应的 1 部分 23 条规定在整个

城市范围内的通用性。以巴黎土

地利用规划的用地分类为例：

45 居住用地：45. 覆盖

了巴黎东区的大部分，住宅之外

的其他用途建筑的容积率规定较

高，鼓 励 城 市 功 能 的 综 合 性；

45% 用适中的办公建筑的容积

率控制办公对居住的影响；45+
覆盖了巴黎西区的大部分，为单

一的住宅区

46 城市中心区：46. 为

巴黎的历史中心；46+ 为 7,’’89
.,:96.$&&8# 区（制定特殊的土地

利用规划的地区之一）；46) 为

;",<<8’.=)9>=?/8# )8 @,’?+8 区

（制定特殊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地

区之一）

4@ 传统的成片开发的独

立住宅区

4* 2ABB 年以前的规划改

造地区

4C 铁路用地，属于国家

铁路公司（DC6E）

4> 商务区，位于巴黎城

市中心西侧：4>. 为重要的社

会团 体 和 大 企 业 集 中 的 地 区；

4>% 为香榭丽舍大街街区（制

定特殊的土地利用

规划的地区之一）

4E 金融区

4F 工业区

4! 塞 纳 河

沿岸及运河沿岸地

区

4D> E.,%",=G
D.$/’9>/’"$/8 区，

是巴黎手工业集中

的地区（制定特殊

的土地利用规划地

区之一）

4H 绿 地 和

公共空间

对于同一用地

分类中各种不同功

能的混杂程度，巴

黎城市土地利用规

划中采用确定不同

功能在同一用地分

类中的容积率分配

比例的方法来进行

调控。

（0）“留空地

区”

上述的城市土

地利用规划的图纸

和文件并不适用于

所有城市地区。对

于某 些 特 殊 地 区，

在土地利用规划图

中是空白，需要其

他特殊规划规定来

管理其中的建设活

动，这样 的 情 况 大 致 可 分 为 两

类。

一类情况是城市目前正在进

行或已进入计划阶段的成片建设

地区，被称为“I>6”（I"/8# )’

>J(/.G8J8/’ 6"/+8=’(，商 议 发

展区）。它 是 指 土 地 私 有 制 下，

由国家企业或团体进行组织，由

不同开发商参与的对成片地区的

开发，其作用是通过 I>6 的规

定使开发活动在一个充分考虑公

众利益的整体框架下进行。每一

个 I>6 都要制定详细规划图纸

和 规 定 （ !>I， !&./ ) ’

>J(/.G8J8/’ )8 I"/8），!>I 是

对适用于该 I>6 范围内用地的

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图及其建设配

套规定的深化，并包括项目可行

性研究的内容。

另一类情况是对于被国家列

为保护区的城市地区，其中的城

市建设不受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管

理，而是通过由国家文化部负责

制定的保护区规划（!D;K）来

指导和控制其中的建设活动。保

护区规划由国家文化部委任的建

筑师负责制定，并由各省直属国

家文化部的国家建筑与规划 师

（>4L）执行。也就是说，对保

护区范围内的城市建设采用国家

干预的方式，不纳入普遍的城市

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系（图 2、

图 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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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保护区规划

法国 的 保 护 区 制 度 形 成 于

!"#$ 年的马尔罗（%&’(&)*）

法。保护区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了

“一种历史和美学特征，因而应

对所有建筑（或建筑的局部）作

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、修缮和重

现其价值”。（法国城市规划法第

’ + ,!, - ! 条）保护区往往是不

同类型的旧城中心、古老的地区

和城市中仍留存的具有古老郊区

特征的地区，它作为一个城市地

区是被保护的最高层次。

图 ! 马雷保护区规划图局部———富日广场（"#$%& ’&(
)*(+&(）

图 , 富日广场现状鸟瞰

注：可以看出按照保护区规划实施的情况。

保护区规划平行并独立于城

市土地利用规划。保护区规划的

文件包括：该地区的保护区规划

图（./%0）、保 护 区 规 划 建 设

配套规定以及说明书（历 史 沿

革、研 究 和 编 制 过 程、附 件）。

保护区规划图是一种比城市土地

利用规划图更为详尽的城市规划

文件，涉及到保护区范围内每个

城市物质空间要素，其格式和要

求的内容是全国统一的，并在保

护区的范围内代替原有的土地利

用规划图；保护区规划建设配套

规定的 , 部分 !1 条条款内容与

土地利用规划一致。

国家建筑与规划师（&)2）

代表国家对保护区中的建设项目

进行审查，任何建造活动和拆除

活动都必须通过当地国家建筑与

规划师的批准，且国家建筑与规

划师不仅负责对建筑外观改变的

审核，也 对 建 筑 内 部 的 改 变 负

责。

!特点

（!）界定不同物质与空间要

素可变动的范围

法国保护区规划最为重要的

特点之一是对保护区内每个物质

与空间要素明确界定其可变动的

范围，包括每幢建筑（或建筑的

局部）、每块场地、绿地、每条

通道、每棵树木等，也就是对每

个个体要素进行分析并通过分类

的方法提出建设要求，界定新的

城市要素介入的可能性。由于保

护区规划对每类现有要素都明确

界定其可变动的程度，并将所有

界定的信息都同时反映在保护区

规划图上，因而保护区规划图及

其规划要求是一份

易于理解，要求明

确，并有直接操作

意义的城市规划文

件（图 ,、图 3）。

（$）多层次的

配套规定

法国的保护区

规划文本是一份具

体的规划和建设管

理技术规定，它起

着两 重 重 要 作 用：

它的必须内容包括

与土地利用规划相

同的 , 部 分 !1 条

规划 条 款；同 时，

它与规划图纸相配

套，对规划图纸中

界定的各类物质与

空间要素的可变动

程度做出解释（图

,）。两方面的内容

相互配合，既从总

体上包含了一般城

市地区土地利用规

划的规划要求，又

根据保护区的特殊

性对每个个体要素

分 类 提 出 建 设 规

定。保护区规划文

本的 , 部 分 !1 条

规划条款中，多数

条款都分为现有建

设 和 新 建 设 两 部

分，对现有建设的

规划规定以保护和

改善为主，对新建

设的规划规定则以

适应 和 协 调 为 主。

此外，保护区中经

常面临对外观不协

调的建筑进行整治的问题，虽然

这些建筑在分类中都属于“不受

保护，可以被改建的建筑”，但

对每个个体的整治措施则根据不

同情况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。在

巴黎马雷（%45467）保护区规划

中，增加了对保护区范围内每幢

此类 建 筑 的 具 体 整 治 要 求。例

如，对 895:;;: 街 #!，#, 号 的

外观整治要求：修改坡顶的中间

部分，可以增建一个老虎窗。

, 启示

3 <! 各类保护区概念的明确和

落实

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

法体系从 !" 世纪开始，历经了

历 史 建 筑 （ %=;9>:;?7 @67A
?=56B9:7）———历 史 建 筑 的 周 边

地区（’:7 &C=5D7 D:7 %=;9>:;?7
@67?=56B9:7 ）———景 观 地

（ /6?:7 ）———保 护 区 （ /:E?:95
/49F:G45DH）———建 筑、城 市 和

城市规划 !!""##$$ %%&&’’((((""(()) **++,,""++-- )*#-./ 0*-1 23+-.4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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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然 风 景 遗 产 保 护 区 （ !"#
"$%"）的发展过程，其中历史

建筑类似于我国的文物，后四类

则均为以一个地区作为整体保护

对象的概念，各类保护区既互为

补充又有相互重叠和替代的 部

分，反映了法国遗产保护观念及

保护体系的发展历程。但各类保

护区均由不同的专项法律解释并

界定其中的可建设程度和管理权

限等，从而使遗产保护工作得以

有序展开。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

保护立法工作始于 &’() 年的文

物保护法，并相继提出了“历史

文化名城”、“历史文化保护区”

以及“历 史 街 区”等 概 念。目

前，以文物为中心的保护制度在

我国正趋于成熟，而对于另外三

个将城市或城市的某一地区作为

整体进行保护的概念，则仍存在

着概念不清和规划建设管理难以

落实的问题，急需通过立法手段

进行完善和规范。

“历 史 文 化 名 城 ” 是 我 国

“保存文物特别丰富，具有重大

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 市”，

&’’* 年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颁

发了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

制要求》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

划属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编制内

容，而真正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发

挥实际作用的，应当是历史文化

保护区规划或历史街区保护 规

划。目前，我国城市规划立法体

系中对这两者的概念都缺乏明确

的解释，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

规划编制内容和要求。

在我国目前的历史文化遗产

保护体系中，应将历史文化保护

区作为工作重点。对于历史文化

保护区，由于对其进行界定所涉

及的因素众多，难以做到全面概

括，因此对其概念进行完整具体

的描述在客观上存在较大难度。

由于文字描述难以涵盖历史文化

保护区的全部概念，因而就应当

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评审机构，对

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立及其保护

规划 的 编 制 进 行 统 一 审 定。例

如，法国在国家文化部设有“保

护区高级委员会”，并建立全国

统一的保护规划编制要求，其统

一程度细化到规划文本格式及规

划图纸图例。“保护区高级委员

会”不仅负责界定保护区，还行

使制定、修改和审批保护区规划

的职能，并通过国家建筑与规划

师监督保护区规划的执行。也就

是保护区从其产生到日常建设管

理，都由国家统一操作。

对历史地区的保护与发展在

我国正被日益重视，各地都普遍

希望在保护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

同时，改善历史地区居民的生活

质量，发 展 历 史 地 区 的 城 市 建

设。北京于 )+++ 年对 ), 片历史

文化保护区组织了保护规划 编

制，上海正在编制 )-* 片历史风

貌保护区和 -’( 处保护建筑的规

划管理条例，目前越来越多的历

史文化名城正在开展历史地区的

保护规划编制工作，但基本上处

于各自为政的局面。在这种形势

下，应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区这一

概念，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界定

应当由国家专门机构进行统一审

定，而不是各地按不同标准自行

确定，应尽快出台关于解释历史

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保护区规

划编制要求的法规性文件，并明

确其审批程序，国家应设有专门

机构参与规划审批。

* .) 保护区规划编制的独立性

法国的保护区规划编制和管

理体系未纳入一般的城市土地利

用规划编制和管理体系，城市土

地利用规划由城市制定和执行，

保护区规划则由国家制定和 执

行，保护区是城市土地利用规划

图中 的“留 空 地 区”之 一。同

时，保护区规划的内容则必须包

括与土地利用规划相同的 - 部分

&, 条规划条款，以避免执行过

程中产生矛盾。

（&）替代土地利用规划

保护 区 是 较 特 殊 的 城 市 地

区，其中的城市功能和建设情况

相对而言较为稳定，不论是规划

结构还是规划内容，都应与一般

城市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有所不

同。从保护区的特殊性来看，法

国保护区规划的独立性从技术角

度而言有一定的可取之处。法国

的保护区规划平行且独立于土地

利用规划，保护区规划在其范围

内代替了原有的土地利用规划。

也就 是 说，对 于 保 护 区 中 的 建

设，除对文物等特殊对象有专门

的法律制约外，保护区规划是保

护区中日常建设管理的唯一法定

依据，不与其他规划规定产生重

叠。其好处是规划和建设要求明

确而有针对性，避免了重复和出

现漏洞，也避免了保护区与其他

城市地区通用相同的规划建设管

理规定所带来的问题，同时，便

于在日常管理中明确职责。由于

保护区规划替代了土地利用 规

划，也就是保护区规划承担了保

护区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的 职

能，因而，保护区规划也就无需

一定要跟随土地利用规划一同编

制或修编。保护区始终是土地利

用规划图中的“留空地区”，按

照其自身的演化进程决定是否需

要对规划进行调整。

（)）实现“一步到位”的深

入研究

所谓“一步到位”，即规划

内容不受分层次逐级编制的 制

约，而是一次做到能够用于指导

日常建设管理的深度。我国的历

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城市总体

规划中的一个分项，通常在编制

城市总体规划时同时编制。由于

处在总体规划的层面，其规划内

容和要求具有较强的原则性，而

操作性则较弱，难以指导日常建

设管理。在某些历史文化名城，

还对某些重点保护的街坊制定较

为详细的历史街区保护规划。目

前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深

度已深入到每幢建筑，通常将规

划措施分为保护、保留、整饬、

更新、拆除等五类，虽然分类及

其建设要求仍不尽完善，尚未形

成一套统一的规范，但已能对街

区面貌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。然

而对其周围的传统地区采用另一

种粗放型原则性的规划和管理方

法，即依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

划以及较为宏观的保护规定，其

规划要求的深度和管理的力度近

似甚至低于一般城市地区的详细

规划，这对复杂而又特殊的历史

地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，其结果

国外规划研究!!"##$#% &’()$*& +,*-&*"&

)++& 年 第 ), 卷 第 ( 期 "#

张
恺

周
俭

法
国
城
市
规
划
编
制
体
系
对
我
国
的
启
示

万方数据



将可能带来形成孤独的“城市博

物馆”的危险。在一些历史文化

名城，由于在名城保护规划之后

缺乏对历史地区的整体保护 规

划，导致其中的历史街区保护和

改造规划设计因缺少依据而难以

开展。

由于法国的保护区规划独立

于一般城市地区的土地利用 规

划，因此可采用不同于一般土地

利用规划编制的内容和方法，对

保护区单独采用“一步到位”的

规划编制方法，直接用于指导建

设。在我国，应当将目前历史街

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深度推广到历

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，并细化和

规范化其编制内容。历史文化名

城保护规划仍可作为城市总体规

划中的一个分项，但应进一步对

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保护地 区

（如历史文化保护区）以其中每

个个体要素为单元进行深入研究

并作出相应规定，并在研究和编

制过程中及时与总体规划的其他

部分相互反馈，避免由于在名城

保护规划的层面因规划编制深度

的限制而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空

间格局产生难以挽回的建设性破

坏。

! "# 配套规定的完善

法国保护区规划的配套规定

是多层次多方面的，其中既包括

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划规定，也包

括对每个个体要素分类制定的建

设管理规定。完善的配套规定使

保护区的建设管理工作能够具备

详尽充分的依据，也使规划真正

产生实质性效果。

我国各层次的城市规划编制

成果一般包括图纸、文本、说明

书和附件，保护规划也不例外。

除此之外，各地都编有“城市规

划管理技术规定”作为编制详细

规划和建设管理的依据之一。对

于一般的城市地区，经批准用于

指导建设的详细规划文本中的有

关规定可以说是代替和具体化了

适用于该地区的规划管理技术规

定。而对于指导历史地区城市建

设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或历史

街区保护规划，其规划文本中则

很少涉及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

内容，通常仅对建筑高度提出控

制要求，其他方面则较多地通用

城市一般地区的规划管理技术规

定。尤其 对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区 而

言，其规模较大，其中虽然存在

大量不可变更的个体要素，但可

变动和需要变动的要素也占有相

当部分的比例。为了协调这些特

殊地区的保护与发展，制定专门

的规划建设管理技术规定仍是必

须的。而且，适用于保护区的规

划规定应与一般城市地区有较大

差异，应以保持和改善该地区的

空间特色为主，而不是创造新的

空间类型。

因而，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

的编制内容首先应达到一般城市

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要

求，并就其特殊性对个体要素做

深入研究，如应对每个物质与空

间要素进行分类研究并制定相应

的建设规定。在我国没有法定专

家干预制度（如法国的国家建筑

与规划师制度）的情况下，保护

区规划编制更应从专业角度尽可

能细化和具体，建立完善的配套

规定，使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发

挥有效的指导建设活动的作用。

保护区在城市中具有不同一

般的特殊性，其特有的历史价值

和美学价值是城市不可再生的珍

贵资源。用对待一般城市地区的

规划编制要求来对待保护区是否

合适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法

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提供了一

种思路，即将一般城市地区与保

护区分开管理，对一般城市地区

由城市制定土地利用规划，对不

同用地制定相应的规划规定，其

建设管理由城市执行；而对保护

区则由国家制定保护区规划，单

独进 行“一 步 到 位”的 细 致 研

究，对不同类型的物质与空间要

素分类制定相应的建设管理 规

定，其管 理 工 作 统 一 由 国 家 执

行，因而也就出现了城市土地利

用规划图中的“留空地区”。同

时，对保护区规划的编制内容建

立全国统一的编制规范，尤其是

统一保护区规划图上的类型分类

（即图例），并将相应的规划建设

管理规定作为保护区规划文本的

主要内容。

我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

和建设管理工作正处于日趋完善

的发展阶段，应以此为契机充分

借鉴国外在该领域的成熟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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